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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本书的主旨是研究探讨中国残疾人的权益保障及其模式问题。
笔者对中国历代有关残疾人权益保障及模式问题进行探讨，摸索其中的特点和发展演变规律，并由此
来展示中华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，同时还围绕推动残疾人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，就中
国当代有关残疾人的权益保障及其模式问题进行研究，并借鉴英美残疾人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经验
，提出自己对我国残疾人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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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（5）关于公务员的恤金，民国时期曾作了系统的规定。
民国十六年九月九日，国民政府公布《官吏恤金条例》十六条，将恤金分为终身恤金、一次恤金和遗
族恤金三种。
官吏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获得终身恤金：①因公受伤，致身体残疾，不胜职务；②因公致病，致精神
丧失，不胜职务；③在职10年以上，身体衰弱或残疾，不胜职务；④在职10年以上，年逾60，自请退
职。
官吏因公受伤或致病，未达身体残疾或精神丧失程度的，酌情给予一次性恤金。
官吏因公亡故，或任职10年以上，勤劳卓著而亡故，或受终身恤金未满5年而亡故，均给予遗族恤金。
官吏被褫夺公权、停止公权尚未复权、丧失国籍、受终身恤金后再任官职，均停止其恤金。
民国二十二年六月，铨叙部呈由考试院转报国民经政府立法院审议，对《官吏恤金条例》进行了修订
。
立法院于第三届第二十四次会议开始审议，并交法制委员会审查。
后经过反复多次修改，立法院于第三届第五十次会议通过了该法案，更名为《公务员恤金条例》，国
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布。
该条例共23条。
规定恤金分为4种：①公务员年恤金；②公务员一次恤金；③遗族年恤金；④遗族一次恤金。
公务员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享受年恤金：①因公受伤或致病，致成残疾，或精神丧失，不胜职务
；②在职15年以上，身体残疾，不胜职务；③在职15年以上，勤劳卓著，年逾60，自请退职。
公务员因公受伤或致病，未达残疾或精神丧失程度的，得酌情给予一次性恤金。
公务员因公亡故，或在职15年以上病故，或受年恤金未满5年而亡故，均得给予遗族年恤金。
年恤金数额，按俸给十分之一，或俸给之半额至全额；一次恤金，按2个月之俸给至10个月之俸给酌情
给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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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权益保障的中国模式:残疾人权益保障问题研究》是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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